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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华忠新型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环境辐射监测年度报告

一、单位概括

潍坊华忠新型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属于外商独资企业，自 2008 年 8 月开始筹建，2011

年建成投产。厂区位于昌乐县五图街道创业路 8号，主要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新型金属

材料、精密铸造材料用耐火、添加、粘结材料，高精度型蜡、润滑剂材料及制品；从事

机械设备的零售业务。按照《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国环规辐射(2018)1 号)有关规定，确定本公司纳入山东省第七批开展环境辐射

监测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名录。根据《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

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制定环境辐射监测方案，组织开展监测活动，为确保环境辐

射监测计划的有效实施，开展 2025 年度环境辐射监测。分别委托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

院分析测试研究中心完成气态流出物、土壤、氡及钍射气检测，委托山东益景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完成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现场检测。公司完成《潍坊华忠新型复合材料有限

公司环境辐射监测年度报告》的编制。

表 1 公司概况

企业名称 潍坊华忠新型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地理位置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五图街道创业路 8号

法人代表 林育群 联系人 吴志宏 联系电话 15215365719

所属行业
C3089 耐火陶瓷制品及其

他耐火材料制造
生产周期

每天工作8小时，年工作300天，

年工作时间 2400 小时

委托检测机构名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中心；山东益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
莫来砂（产能 3000t/a）、莫来粉（产能 4000t/a）、锆英砂（产能 1200t/a）和

锆英粉（产能 1800t/a）。

二、生产工艺

公司生产锆英砂和锆英粉的主要原料为进口锆英砂，其原料、产品中均含有铀（钍）

系放射性核素，且进口锆英砂和产品（锆英砂、锆英粉）中
238
U、

226
Ra 核素含量均超过

了 1Bq/g，因此主要介绍锆英砂和锆英粉的生产工艺流程。

锆英砂生产工艺流程：

（1）卸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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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锆英砂粒料采用汽车运输进场后，汽车卸料至原料库内。锆英砂采用密封性

较好的吨袋包装，卸料过程中会产生无组织粉尘。

产污环节：卸料粉尘，汽车尾气，噪声。

（2）进料

将锆英砂原材料由铲车投入进料口，经密闭传送带送入筛选机。

锆英砂原材料为颗粒状，投料粉尘产生量很少，传送带密闭。

项目采用密闭生产车间，对投料环节产生的无组织粉尘进行抑尘。

产污环节：投料粉尘，设备运行噪声。

（3）筛分、包装

锆英砂原料在筛选机中筛分出成品锆英砂和锆英粉料（锆英砂下脚料），成品锆英

砂直接包装入库；锆英粉料采用吨袋包装后送至研磨线用于生产锆英粉。

筛选机及包装过程设置半封闭集气罩。筛分粉尘、包装粉尘经布袋除尘后由 21 米

DA002 集中排放。

包装区会产生少量无组织粉尘，采用密闭生产车间，减少对外环境的影响。

产污环节：细筛粉尘，锆英粉料包装粉尘，设备运行噪声。

（5）检验入库

对产品进行检验，合格品入库待售，不合格品重回生产线，生成所需产品。

锆英粉生产工艺流程：

（1）进料

将锆英砂和锆英粉料（生产锆英砂的下脚料）投入进料口，经螺运机送入球磨机。

进料口设置半封闭集气罩，对投料粉尘进行收集。投料粉尘经布袋除尘后由 21 米

排气筒 DA002 排放。此环节进料口会产生少量无组织粉尘，项目采用密闭生产车间，减

少对外环境的影响。

产污环节：投料粉尘，设备运行噪声。

（2）研磨

将原料锆英砂、锆英粉料（生产锆英砂的下脚料）在球磨机研磨后，用提升机送入

选粉机。

球磨机设置密闭集尘系统及隔音房，提升机密闭处理。球磨机中的含尘废气收集后

进入布袋除尘器进行处理。

产污环节：研磨粉尘，设备运行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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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粉

将研磨后的粉料在选粉机中进行风力筛选，将粒度合格的锆英粉经气力输送至料筒

暂存。该环节产生的下脚料经收集后，重新进入球磨机研磨。

选粉含尘尾气及气力输送环节筒仓进料粉尘进入布袋除尘器进行处理。

产污环节：选粉粉尘，粉料转料及料筒进料粉尘，设备运行噪声。

研磨及选粉环节产生的粉尘经布袋除尘后由 21 米排气筒 DA002 排放。

（4）包装

将成品仓中的锆英粉按要求进行包装。在出料口设置集气罩，收集的包装粉尘经布

袋除尘后由 21 米排气筒 DA002 排放。包装过程会产生少量无组织粉尘，采用密闭生产

车间，减少对外环境的影响。

产污环节：包装粉尘，无组织粉尘，设备运行噪声。

（5）检验入库

对产品进行检验，合格品入库待售，不合格品重回生产线，生产所需产品。

锆英砂和锆英粉生产工艺流程图见图 1。

图 1 锆英砂和锆英粉工艺流程图

根据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分析测试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公司所用进口锆英砂中

各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度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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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原料中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

序号 样品名称
232
Th（Bq/kg）

238
U（Bq/kg）

226
Ra（Bq/kg）

1 锆英砂 1# 642 2819 2498

2 锆英砂 2# 651 2738 2503

综上所述，根据生产工艺，公司涉及辐射影响的污染物包括：

表 3 公司涉及辐射影响的污染物产生及治理措施一览表

类

别
污染源名称 产污环节

主要污染

物
治理措施 排放去向

废

气

有组

织

细筛粉尘 锆英砂筛分

颗粒物 布袋除尘
经1根21m排气

筒排放（DA002）

包装粉尘 锆英粉包装

研磨粉尘 锆英粉球磨

选粉粉尘 锆英粉选粉

锆英粉料包装粉

尘
锆英粉料包装

投料粉尘 锆英粉料投料

粉料料筒进料粉

尘
锆英粉料筒进料

锆英砂包装粉尘 锆英砂包装

无组织 生产车间 颗粒物 密闭生产车间 /

固

废
废布袋、废包装袋

锆英砂和锆英粉生

产
/

将包装材料内沾染的锆英粉回收

后再回用，对破损的废包装材料

的核素含量进行监测，若废包装

材料中核素含量未超过 1Bq/g，外

售综合利用；若核素含量超过

1Bq/g，在公司内暂存，委托有资

质单位处置

三、厂址辐射环境本底

（1）室外氡浓度：参照《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中《我国部分地区空气中氡

及其子体α潜能浓度调查研究（1983-1990 年）》调查结果：“城市室外平均氡浓度范围

为（3.3～40.8）Bq/m
3
。

（2）土壤：根据山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山东省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调查

研究》（《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国家环境保护局，1995 年 8 月）的调查结果，潍坊

市土壤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范围内[
238
U（17.4～40.5）Bq/kg，

232
Th（24.1～94.4）Bq/kg，

226
Ra（11.1～44.1）Bq/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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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东省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研究报告》

根据山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对山东省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的调查，潍坊市环境天然

γ空气吸收剂量率见表 4。

表 4 潍坊市环境天然辐射水平（×10
-8
Gy/h）

监测内容 范 围 平均值 标准差

原 野 4.30～16.26 6.16 1.28

道 路 3.35～17.70 6.07 1.73

室 内 6.84～23.89 10.57 2.12

注：表中数据摘自《山东省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研究报告》，山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站，1989 年。

四、监测的依据和标准

4.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1.1）；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12.29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10.1）；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6.27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10.26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1.1）；

7、《关于发布<放射性废物分类>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国

防科技工业局公告2017年第65号，2018.1.1）；

8、《放射性物品分类和名录》（环境保护部公告第31号，2010.3.18）；

9、《山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18.11.30修订）；

10、《山东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2014.5.1）。

4.2 政策规划

（1）生态环境部公告2020年第45号《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射环境监督管理名录》

（2021.1.1）；

（2）环办[2015]1号《关于发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射环境影响评价专篇格式与

内容（试行）>的通知》；

（3）国环规辐射[2018]1号《关于发布<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

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公告》。

4.3 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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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2、《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1157-2021）；

3、《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61-2021）；

4、《铀矿冶辐射环境监测规定》（GB23726-2009）；

5、《铀矿冶辐射环境影响评价规定》（GB23728-2009）；

6、《铀矿冶辐射防护和辐射环境保护规定》（GB23727-2020）；

7、《铀矿冶设施所造成的气态（载）放射性与有毒性源项的确定》（EJ/T1090-1998）；

8、《可免于辐射防护监管的物料中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GB27742-2011）；

9、《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451-2011）（参照执行）；

10、《伴生放射性物料贮存及固体废物填埋辐射环境保护技术规范（试行）》

（HJ1114-2020）。

4.4 控制指标

公司不涉及放射性废水、放射性固废排放，因此不涉及液态流出物和放射性固废。

根据《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射环境影响评价专篇格式与内容（试行）》，本次控制指标具

体如下。

1、放射性流出物排放控制值

由于目前无针对伴生矿的排放限值标准，本次气载流出物排放限值参考《稀土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451-2011），见表 5。

表 5 放射性流出物排放限值

序号 污染物种类 排放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执行标准

1 气载流出物

钍、铀总量：0.1mg/m3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 参考《稀土工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

（GB26451-2011）表 5、

表 6

钍、铀总量：0.0025mg/m3 企业边界

2、氡气浓度

（1）室外氡浓度：参照《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中《我国部分地区空气中氡

及其子体α潜能浓度调查研究（1983-1990 年）》调查结果：“城市室外平均氡浓度范围

为（3.3～40.8）Bq/m
3
。

（2）工作场所的氡浓度：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中附录 H“工作场所中氡持续照射情况下补救行动的行动水平是在年

平均活度浓度为 500Bq
222
Rn/m

3
～1000Bq

222
Rn/m

3
（平衡因子 0.4）范围内。达到 500Bq

222
Rn/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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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宜考虑采取补救行动，达到 1000Bq
222
Rn/m

3
时应采取补救行动”。

3、伴生放射性物料

公司伴生放射性物料根据《可免于辐射防护监管的物料中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

（GB27742-2011）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判断是

否免管，天然放射性核素
238
U、

232
Th、

226
Ra 的免管活度浓度均取 1Bq/g。

五、质量保证

为了保证监测数据准确可靠，监测过程参照《铀矿冶辐射环境监测规定》

（GB23726-2009）相关要求，并严格执行《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61-2021），对

监测全过程实施质量保证措施。

（1）人员

从事监测的分析测试人员均进行技术培训，掌握和熟悉其所从事的监测设备、布点、

样品采集和制备程序、测量分析以及数据处理等活动，具备相应资格和经验。

（2）样品的采集、保管与预处理

参照相关标准及规定的要求，对空气、土壤等样品的采集、保管和预处理实行标准

操作和质量控制。

（3）仪器检定与保管

测量仪器装置按国家检定程序、周期要求定期进行送检。长期存放或维修后的监测

仪器，使用前重新进行检定。建立仪器设备台帐和维修记录。

（4）样品的分析测试

分析测量方法采用国家已颁布的标准方法；没有国家标准的，采用行业通用方法或

经实际样品考核成熟的分析方法，并用标准物质进行校验。对分析室分析质量控制及其

他仪器监测质量控制采取内部与外部控制相结合。内部控制主要通过对比试验、空白试

验、校正曲线及平行样分析等来完成。外部控制通过与监测中心、科研院所检测中心或

计量站之间的比对与检定来完成。

（5）设立质量保证机构，配备专职监测人员。质量保证机构的职权包括审查监测

计划和质量保证的书面程序；监督实施监测过程的质量保证措施；复查监测数据；建立

完整的文件档案等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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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实验室质量保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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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中心是以核能材料、放射性标准物质、地质矿

产和环境分析测试技术研究与服务为主的综合性检测实验室技术机构，也是核工业地质

行业的仲裁分析测试实验室，研制和保管着天然放射性成分分析国家最高标准物质，具

有国家计量认证资质认定证书和国家实验室认可证书。目前，研究所开展元素分析、同

位素分析、核素分析、微区成分鉴定（电子探针）、流体包裹体研究、有机物分析、水

质检测、矿物可选性试验等方面的业务；实验室拥有样品加工、样品纯化、复杂样品前

处理、样品分析测试等方面的实验设施和仪器设备。多年来，研究所在铀矿地质分析领

域取得众多重要科研成果，并成为国家或行业标准推广使用。秉承雄厚的人才和装备优

势，研究所实施现代化管理，应用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MS），并按照国际标准 ISO17025

的要求规范运作。

山东益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辐射监测、放射性污染监测、室内环境检测

等业务的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2 月 02 日，公司坐落在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营范

围为：辐射监测；放射性污染监测；室内环境检测；环境保护监测；生态资源监测；环

保咨询服务；土地调查评估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

本次委托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中心、山东益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

行检测，均取得相应检测资质，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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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中心检测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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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益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测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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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流出物监测

根据公司规模、性质及运行情况，在产生含放射性流出物的设施、部位实施监测，

参照《关于发布<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

公告》和公司生产特点，制定流出物监测方案。

表 6 气载流出物监测内容

类型 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备注

废气 238U、232Th
锆英砂、锆英粉生产线

排气筒（DA002）
1 次/半年

两次监测的间隔时间应不少

于 3 个月

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完成《潍坊华忠新型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新型耐火材料技术改造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项目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锆英砂及锆英粉生产废气

处理措施发生变动。锆英砂筛分粉尘、锆英砂包装及锆英粉料（下脚料）包装粉尘经布

袋除尘处理后，由 21m 排气筒 DA002 排放；锆英粉生产线产生的废气经布袋除尘处理后，

由 21m 高排气筒 DA002 排放。公司集气管路改造后，项目 DA002 排气筒仅排放锆英砂、

锆英粉生产线产生的废气。

6.1 气态流出物

1、检测结果

气载流出物检测结果见表7。

表 7 TSP 样品中 238U、232Th 的活度浓度

样品描述

检测结果

2025年上半年 2025年下半年

U（ng/m
3
） Th（ng/m

3
） U（ng/m

3
） Th（ng/m

3
）

锆英砂、锆英粉生产

线排气筒（DA002）
9.8 ＜0.02 7.2 ＜0.02

注：钍、铀总量为 Th 浓度+U 浓度。

2、流出物监测结果分析

由上表可知，项目正常运行时，排气筒中钍、铀总量排放浓度均满足《稀土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GB26451-2011）中规定“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钍、铀总量：0.1mg/m
3
”

的限值要求。

七、辐射环境监测

辐射环境监测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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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辐射环境监测内容

类型 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备注

大气环

境

222Rn、220Rn（钍射

气）

厂界四周；项目周围最近居民点；最大风

频下风向 500 米内最近居民点；对照点
1 次/半年

两次监测的间

隔时间应不少

于 3 个月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厂区四周边界外；项目周围最近居民点；

最大风频下风向 500 米内最近居民点；对

照点

1 次/半年

土壤环

境

238
U、

232
Th、

226
Ra

厂界四周土壤，排气口最大风频下风向

500 米范围内土壤，排气口最大落地点附

近土壤（厂区西北侧 224m），对照点

1 次/年 /

注：公司无生产废水外排，因此未进行地下水、地表水及底泥环境监测。

7.1 大气环境

1、检测结果

环境空气中
222
Rn、

220
Rn（钍射气）的浓度检测结果见表 9。

表 9 空气样品中
222
Rn、

220
Rn（钍射气）的活度浓度 单位:Bq/m

3

测点

编号
点位描述

检测结果

2025年上半年 2025年下半年

222Rn 220Rn（钍射气） 222Rn 220Rn（钍射气）

A1 厂区东厂界 10.1 11.2 6.7 15.6

A2 厂区南厂界 5.1 8.7 5.5 12.1

A3 厂区西厂界 11.1 12.4 8.4 11.4

A4 厂区北厂界 5.7 10.1 11.1 6.5

A5
厂区西北侧 200m 处（排气口最

大风频下风向 500 米范围内）
8.8 5.6 10.2 7.8

A6
厂区东南侧 3.0km 北夏村（对

照点）
6.9 9.7 5.9 12.2

A7
厂区西侧姜家洼子村（最近居

民点）
11.1 9.7 12.1 14.4

A8
厂区排气口最大落地点（西北

侧 224m）附近
10.4 9.7 14.2 16.2

2、辐射环境监测结果分析

公司周围
222
Rn浓度为（5.1～14.2）Bq/m

3
，处于《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中“城

市室外平均氡浓度范围（3.3～40.8）Bq/m
3
”内。

7.2 土壤环境

1、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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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样品中各核素的活度浓度检测结果见表 10。

表 10 土壤样品中各核素的活度浓度 单位:Bq/kg

测点编号 点位描述
检测结果

238U 232Th 226Ra

1# 厂区东厂界外土壤 36.9 47.9 29.0

2# 厂区南厂界外土壤 27.8 37.9 22.9

3# 厂区西厂界外土壤 27.9 42.0 25.2

4# 厂区北厂界外土壤 31.2 32.5 18.5

5#
厂区西北侧 200m 处土壤（排气口最大风

频下风向 500 米范围内）
21.3 38.5 18.1

6# 厂区东南侧 3.0km 北夏村土壤（对照点） 24.3 40.9 18.5

7# 厂区西侧姜家洼子村土壤（最近居民点） 26.2 43.1 24.3

8#
厂区排气口最大落地点（西北侧 224m）

附近土壤
20.3 35.3 18.3

2、辐射环境监测结果分析

由上表可知，厂区周围土壤中
238
U的活度浓度为（21.3～31.2）Bq/kg，

232
Th的活度浓

度为（32.5～47.9）Bq/kg，
226
Ra 的活度浓度为（18.1～29.0）Bq/kg。处于潍坊市土壤

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范围内[
238
U（17.4～40.5）Bq/kg，

232
Th（24.1～94.4）Bq/kg，

226
Ra

（11.1～44.1）Bq/kg]。

7.3 环境γ空气吸收剂量率

1、检测结果

公司周围γ辐射剂量率检测结果见表 11。

表 11 公司周围γ辐射剂量率检测结果 单位：×10
-8
Gy/h

点位序号 点位描述
2025 年上半年 2025 年下半年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B1 厂区东厂界 12.6 0.3 6.7 0.2

B2 厂区南厂界 11.4 0.2 7.4 0.7

B3 厂区西厂界 12.0 0.9 7.7 0.2

B4 厂区北厂界 13.0 1.0 7.5 0.2

B5
厂区西北侧 200m 处土壤（排气口

最大风频下风向 500 米范围内）
12.6 0.2 5.6 0.2

B6
厂区东南侧 3.0km 北夏村土壤（对

照点）
11.3 0.6 3.7 0.3

B7
厂区西侧姜家洼子村土壤（最近居

民点）
11.1 0.4 6.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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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厂区排气口最大落地点（西北侧

224m）附近土壤
12.4 0.3 5.2 0.2

2、辐射环境监测结果分析

由上表可知，厂区周围环境γ辐射剂量率为（3.7～13.0）×10
-8
Gy/h，处于潍坊市天

然放射性水平范围内[原野（4.30～16.26）×10
-8
Gy/h；道路（3.35～17.70）×10

-8
G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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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检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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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结论

项目正常运行时，排气筒中钍、铀总量排放浓度均满足《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6451-2011）中规定“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钍、铀总量：0.1mg/m
3
”的限值要求。

公司周围
222
Rn 浓度为（5.1～14.2）Bq/m

3
，处于《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中“城

市室外平均氡浓度范围（3.3～40.8）Bq/m
3
”内。

厂区周围土壤中
238
U 的活度浓度为（21.3～31.2）Bq/kg，

232
Th 的活度浓度为（32.5～

47.9）Bq/kg，
226
Ra 的活度浓度为（18.1～29.0）Bq/kg。处于潍坊市土壤天然放射性核

素含量范围内[
238
U（17.4～40.5）Bq/kg，

232
Th（24.1～94.4）Bq/kg，

226
Ra（11.1～44.1）

Bq/kg]。

厂区周围环境γ辐射剂量率为（3.7～13.0）×10
-8
Gy/h，处于潍坊市天然放射性水平

范围内[原野（4.30～16.26）×10
-8
Gy/h；道路（3.35～17.70）×10

-8
G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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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附件

1、2025 年上半年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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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5 年下半年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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